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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屏東縣政府海

洋及漁業事務

管理所吳所長

憲昌 

1.一級防護區在屏東僅劃設自高屏溪

口至枋山加祿村，惟屏鵝公路段（包

含茉莉灣、車城、莿桐腳、…等）均

為海岸侵蝕災害嚴重區段，其中於枋

山鄉茉莉灣段灘崖緊臨屏鵝公路且

有局部崩落；莿桐腳遊憩區其護岸上

方為休憩區，而颱風波浪易造成護岸

前堤腳沖刷，有崩塌之疑慮；於車城

景觀道路南、北段護岸及福安宮西側

海岸段，經衛星灘線分析比較發現，

在 2003~2010 年間此處海岸段約有

20m 以上之幅度退縮情況，而於其接

近直立式保護工之堤址前，因波浪高

反射特性造成現行堤址沖刷破壞，而

堤前海岸呈現侵蝕情形。因此，建議

將屏鵝公路段(從枋山鄉加祿海堤至

後灣海堤)之沿岸皆劃入「一級海岸

防護區」。 

2.目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已劃為「二級海岸保護

區」，其「各別海岸保護計畫」之擬

訂單位為墾管處或屏東縣政府？其

依海岸管理法第 17 條之擬定、會商、

提送中央之程序為何？ 

 

 

 

 

 

3.特定區位之「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

道路」係貴部引用「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附表 7 所劃設，然「非

1.所提修正屏東縣海岸防

護區等級之建議，將列為

議題，另案召開會議討

論。惟本計畫參考經濟部

建議，訂定海岸防護區劃

設原則，貴府所提海岸段

是否符合「高潛勢海岸侵

蝕區」，請事先研議並提

供佐證資料，俾利討論。 

 

 

 

 

 

 

 

 

 

2.國家公園應可列為本法

第 13 條第 2 項「依其他

法律規定納入保護之地

區，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基本管理原則者，其保

護之地區名稱、內容、劃

設程序、辦理機關及管理

事項從其規定，免依第

10 條及第 12 條規定辦

理。」故無須另擬訂海岸

保護計畫。 

3.將「景觀道路」納入重要

海岸景觀區符合本法之

立法意旨。本計畫有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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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制訂目

的係以為非都市土地大規模開發

使用之規範，與「海岸管理法」特

定區位達一定規模以上開發利用需

申請許可之程序大致相同；惟「景觀

道路」內之既有城鎮民宅，其建造或

修繕超過 10.5 公尺（依據：一級海

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

法，第 3 條規定：高度：於重要海岸

景觀區範圍內申請建築或設置設施

高度超過十點五公尺。）時需檢附申

請文件向機關申請許可，如無法許可

或原合法高度因不符合海岸管理將

會造成民眾紛爭。綜上 2 點，「非都

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之規則確

實已詳細規範開發利用規則，「海岸

管理法」不應再疊床架屋，又民宅限

高 10.5 公尺申請造成民眾不便或紛

爭，故本府強烈反對「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草案）」對於「景觀道路」之

劃設，並建議貴部重新研議「景觀道

路」之劃設。 

4.基於國土保護、防護作為本府樂觀其

成，亦在完成協商機制後配合辦理，

惟本府為確保施政及民眾權益，將於

近期召開府內各權責單位全面檢討

後再以公函反映。 

定區位之重要海岸景觀

區「景觀道路」相關內容

之妥適性，本署將列為議

題，另案召開專家諮詢會

議討論。 

 

 

 

 

 

 

 

 

 

 

 

 

 

 

 

 

 

4.洽悉。 

(二)成大水工試驗

所郭平巧 

1.P.2-61，附件一，請問是否有放入本

計畫？ 

 

2.表 2.3-12 成功大學黑潮發電單元機

組，在“許可使用細目”應屬於海流

發電設施範圍，不屬於潮汐發電設施

設置範圍，另外此計畫乃由科技部補

助，為何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教育

部？ 

 

 

 

1.「附件一」係誤繕，應為

技術報告之內容，本計畫

將予刪除。 

2.表 2.3-12 係本署依「區

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

另案委託辦理「非都市土

地海域區區位許可機制

探討」之階段性資料。所

提意見，將由該委辦計畫

妥處，並適時更新本計畫

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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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岸法“五項子法”與“整體海岸

管理計畫”這麼多限制，公聽會只舉

辦 4 場，又不在各縣市召開公聽會，

嚴重影響人民的權益，這樣會讓原本

立意良好的法案會變成人民唾棄的

惡法，相當可惜。 

 

 

 

 

 

 

 

 

 

 

 

4.人工魚礁是屬於漁業法？還是“海

洋 污 染 防 治 法” (P.4-8 和 簡 報

P.37)？請嚴謹確認資料，以免造成

民眾混淆。 

5.簡報 P.32，防護原則(海岸侵蝕)中，

其中一級寫“禁止設立化學、易爆、

可燃漂浮、有毒物質儲存槽”、“公

共建築應指定避難場所及避難路

線”，和書面 P.3-10 不同不一致，

請問是以何防護原則為準？ 

6.「海岸地區管理資訊網」的資料有

錯。(ex：保安林、遺址)也和整體海

岸管理計畫(草案)的內容(特定區

位)不一樣，請定期更新以免民眾誤

解和資訊錯亂。 

 

7.科長表示「景觀道路」之後會排除

“都市計畫”、“設施型使用分區”

可否請列表說清楚那些區會排除

呢？ 

 

 

3.為求周延考量，本部辦理

海岸管理法相關子法研

訂、海岸地區範圍劃設及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擬訂

作業，均邀請相關部會、

直轄市、縣（市）政府召

開研商會議，並將開會通

知、會議紀錄及簡報資料

等登載於本部營建署網

頁，以踐行資訊公開透

明。同時本部重視地方政

府實際需要，已陸續視需

要至各地方政府辦理政

策說明，以加強溝通協

調。未來將持續加強與各

單位之溝通協調，避免造

成誤解。 

4.「人工魚礁」涉「海洋污

染防治法」第 25 條、「人

工魚礁區」則係依「漁業

法」第 44 條公告。 

5.感謝提醒。相關資料不一

致處，將酌予修正。最後

將以本計畫公告之內容

為準。 

 

 

6. 「海岸地區管理資訊網」

係階段性成果呈現，供相

關單位檢視及查核。2 者

資料不一致係坐標系統

未統一所致。將儘速修

正，避免誤解。 

7.本計畫有關特定區位之

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

路」相關內容之妥適性，

本署將列為議題，另案召

開專家諮詢會議討論。俟

獲致共識後，據以辦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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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70 簡報是否漏掉縣(市)政府應辦

事項內容： 

(1)地方政府研訂“都市設計準則”標

準，需於何時送內政部核備？ 

(2)廖科長表示之後會發函請各縣(市)

政府確認“第一條濱海道路向海之

陸域地區”，此份確認會在 106.2.4

前確認？還是會有一定期限？ 

續相關事宜。 

8.依本計畫草案第 6 章規

定，直轄市、縣(市)政府

政府應於本計畫公告實

施後 2 年內，完成都市設

計準則之檢討修訂作

業。另「第一條濱海道路

向海之陸域地區」之確認

作業，則將於近期啟動。 

(三)高雄市政府觀

光局郭柏宏 

1.本府目前積極推動旗津觀光旅館開

發招商，請內政部依先前開會討論，

明確將上述旅館開發案基地場域排

除海岸管理法範圍，以利後續推動招

商事宜。 

 

 

2.針對本府未來仍持續推動旗津海岸

公園建設，建議將公園範圍亦排除海

岸管理法管制區，以利後續維護管

理。 

1.高雄市旗津區全區均屬

本部104年8月4日公告

之海岸地區範圍。惟貴府

所提個案，經評估已排除

於特定區位（最新海岸第

第 1 條濱海公路向海之

陸地區）之劃設範疇。 

2.旗津海岸公園係屬經濟

部建設之二級海岸防護

區位，建議將相關建設構

想，納入貴府未來依本法

擬定之二級海岸防護計

畫內，審慎評估。 

(四)成大水工試驗

所林敬樺 

1.我國海岸管理法之思維來自於歐美

之觀念，雖在歐美各地具有相當之成

效，也發揮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育之平

衡功能，惟國情不同，其思維精神難

以完全套用，故恐成效難以彰顯，按

現有法令，一級區域內大多禁止開

發，依我國現有經濟發展型態，勢必

影響當地之經濟，請問如何確實兼顧

“保護”及“經濟發展”並提出具

體可行之方案？ 

 

 

 

 

 

 

 

1.本計畫第１階段海岸保

護區之劃設成果，經盤

點，係以海岸地區範圍

內，依各目的事業法令所

劃設之各類保護區為

主。依本法第 13 條第 2

項「依其他法律規定納入

保護之地區，符合整體海

岸管理計畫基本管理原

則者，其保護之地區名

稱、內容、劃設程序、辦

理機關及管理事項從其

規定，免依第 10 條及第

12 條規定辦理。」故此

類地區，大多無須另擬訂

海岸保護計畫。至於本計

畫、海岸保護計畫及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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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國海岸地區多有既有開發(不管是

已開發或已核定)，在此法律下，現

有開發行為如何配套？例如：臺東棕

櫚灣開發、墾丁附近前有沙灘之私人

渡假村等。 

 

 

 

 

 

 

 

 

 

 

 

3.補償措施如何制定及執行？ 

 

 

 

 

 

 

 

 

4.「自然海岸零損失」基本上是一個理

想化之目標，因我國海岸之區域特

性，土砂平衡特性不同，較難以執行

零損失之目標，應是著重“區域之動

態平衡”，而非確保“零損失”。 

5.雲嘉南沿岸之離岸沙洲在海岸保護

之定位為何? 

防護計畫之擬訂及實

施，將充分考量在地經濟

運作與社區參與，以提升

計畫運作之順遂度。 

2.有關開發行為是否須依

依本法提出申請，業於依

第 12 條訂定之「一級海

岸保護區原合法使用不

合海岸保護計畫認定補

償廢止辦法」、第 25 條訂

定之「一級海岸保護區以

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

法」及第 31 條訂定之「近

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

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等

相關法令中具體規範。至

於涉及海岸保護區或海

岸防護區者，則仍依各別

之海岸保護計畫及海岸

防護計畫規定辦理。 

3.涉一級海岸保護區之「補

償」，明定於依本法第 12

條部分訂定之「一級海岸

保護區原合法使用不合

海岸保護計畫認定補償

廢止辦法」中。另涉及本

法第 21 條 1 項規定者，

其補償係依同條第 4 項

規定辦理。 

4.洽悉，感謝提醒。 

 

 

 

 

5.離岸沙洲若符合本法第

12 條規定， 3.特殊景觀

資源及休憩地區、5.特殊

自然地形地貌地區、6.

生物多樣性資源豐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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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應劃設為一級海岸保

護區；至於各保護標的之

資源條件屬次重要、次珍

貴稀有或次特殊者，得劃

設為二級海岸保護區；再

次一等級者，得免納入海

岸保護範疇。 

 


